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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註冊處對外通告第 1  /  2024 號 

 

向公司註冊處交付周年申報表登記 

 

 

 本通告闡述公司註冊處（下稱「本處」）退回提交人交付本處登記的最

新版本的周年申報表（表格 NAR1）予以更正的一般原因，並就提交人如何避

免在指明表格中常見的錯誤，提供一般指引。 

 

 

背景  
 

2. 本處分別在  2023 年  9 月  29 日及 2023 年  10月 27日發出的公司註冊處對

外通告第 2  /  2023號及第 3  /  2023號公布修訂公司註冊處處長指明的 117款表格，

以配合「唯一業務識別碼」第二階段在 2023 年 12 月 27 日實施。經修訂的指明

表格（指明編號  1/2023 (2023 年  12 月)）須於 2023年 12月 27日起開始使用。  

 

3. 在經修訂的指明表格推出三個月後，本處已對交付本處登記的經修訂的

指明表格作出檢討，發現了填寫這些表格時存在的一些常見錯誤，特別是常用

的表格 NAR1，該表格在所有交付本處登記的公司一般文件當中，佔超過百分

之五十。  

 

4. 交付登記的文件如有錯誤，本處會把文件退回提交人作出澄清及修訂。

雖然當中有些是為輕微或文書錯誤，但在登記文件之前必須予以更正。這為提

交人及本處帶來額外的工作，並且對及時登記文件和供公眾查閱有所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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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回周年申報表以作更正的一般原因  
 

5. 為加快周年申報表的登記程序，本處現於附件列出退回周年申報表

以作更正的一般原因，並就如何確保向本處交付的表格 NAR1 正確無誤給

予提示。  

 

6. 客戶閱讀附件的一覽表時，應一併參閱以下文件：  

(a)  樣本表格 —已填妥的表格 NAR1；  

(b) 就如何填報表格  NAR1 附表一（非上市公司的成員詳情）及附

表二（上市公司的成員詳情）的參考例子；及   

(c)  業務性質的編碼及描述表  

上述文件均載於本處網站（ www.cr.gov.hk）「表格＞指明表格＞本地公

司及註冊非香港公司」一欄。  

 

7. 本處籲請公司及文件提交人確保交付本處登記的文件所載資料正確

無誤。  

 

 

查詢   
 

8.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 (852)  2867  4562 或電郵至  

crenq@cr.gov.hk 與助理公司註冊處經理（公司文件註冊）林青雯女士聯

絡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註冊處處長鄧婉雯  
 

2024 年 3 月 28 日  

http://www.cr.gov.hk/tc/home/index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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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退回周年申報表（表格 NAR1）以作更正的一般原因   

 
(A)  適用於所有指明表格的一般資料  

 
商業登記號碼   
 

A1. 不正確的商業登記號碼  
 
錯誤樣本： 

提示：  (i) 請填報由稅務局轄下的商業登記署編配的商業登記號碼（即商

業登記證號碼首八位數字）。    

(ii) 「-」和後面的數字無須填寫。  

(iii) 以上所述同樣適用於填報法人團體董事或法人團體公司秘書

的商業登記號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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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表格的設計及格式   
 
A2. 不正確地將結構化地址格式的各個空格合併成一個大空格  

 
錯誤樣本：

原來格式：

提示：  (i) 請勿修改表格的設計，不要把地址各空格合併成一個大空格。  

(ii) 應盡可能按結構化格式填報完整地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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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3. 表格內貼有的二維碼被修改或刪除，或在表格內額外加上其他的二維碼  
 
錯誤樣本： 

          
 
 
 

 

 
 

缺少 加上額外、提交人自用

的二維碼

 

 
 

 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提示： 指明表格每頁所附的二維碼均是該頁獨有。 

(ii) 請勿刪除或修改表格任何一頁上的二維碼。  

(iii) 請勿在表格附加其他額外的二維碼。  

(iv) 二維碼應以黑色墨水清晰可見地印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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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

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 

 
 
 
 

A4. 表格載有不同版本的頁面  
 
  錯誤樣本  – 混合不同版本的表格： 

 
第一頁的指明編號為 1/2023 (2023 年 12 月)  

第二頁的指明編號為 1/2023 (2023 年 12 月) 

第三頁的指明編號為 1/2022 (2022 年 10 月) 

提示：  (i) 請提交以相同且最新版本製備的完整表格。    

(ii) 請勿在一份表格內混合不同版本的頁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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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周年申報表的特定資料  
 

有關股本及股東的資料  
 

B1. 在股份數目或款額加上多餘符號   
[表格 NAR1 第二頁第 11 項] 
 
錯誤樣本： 

提示：  (i) 請僅以數字述明已發行股份的「總數」、「總款額」及「已繳或

視作已繳的總款額」，例如：  
  100 

   1000 

(ii) 請勿在數字以外加上任何多餘符號，例如：  
  -100-  
  100@   
  $10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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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. 遺漏填報股東的持有股份數目   
[表格 NAR1 附表一／附表二]  
 
錯誤樣本： 

提示：  請確保已填報每名股東的持有股份數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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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3. 某類別股份的已發行總數與所有股東持有該類別股份數目的總和並

不一致  
[表格 NAR1 附表一／附表二 ]

錯誤樣本：

所有股東持有的普通股類別股份數目的總和，並
不等於普通股類別股份總數。

提示： 請確保在附表一或附表二填報的某類別股份的已發行總數，相等於

所有股東持有該類別股份數目的總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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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. 在不同項目及附表內申報的股份總數並不一致   
[表格 NAR1 第二頁第 11 項與表格 NAR1 附表一／附表二 ] 

錯誤樣本：

提示：  表格第二頁第 11 項所填報的某類別股份的總數，應與表格附表一

／附表二就同一類別股份所填報的總數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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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5. 自然人股東的英文姓名錯誤地填在非自然人股東的英文名稱方格內   
[表格 NAR1 附表一／附表二 ] 
 
錯誤樣本：

提示： 就自然人股東而言，請在相關的空格內，分別填報該名股東的姓氏及

名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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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6. 在錯誤的地方填報有關股份轉讓的備註   
  [表格 NAR1 附表一]  

 
錯誤樣本：

提示： 就某股東填報備註時，請確保在正確的「備註」空格填報有關該股東

的備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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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7. 錯誤標示股份是聯名持有   
[表格 NAR1 附表一／附表二]  

    錯誤樣本： 

如股份是聯名持有，則未有填報備註

提示：  (i) 「股份是聯名持有」是指有關股份是由某一人與另一或更多人

共同持有。請參閱有關公司的成員登記冊，以確認有關股東是

否聯名股份的持有人。  

(ii) 至於如何填寫聯名股份的持有人的詳情，請參閱公司註冊處網

站（ www.cr.gov.hk）「表格  > 指明表格」欄目下「就如何填報
表格 NAR1 附表一（非上市公司的成員詳情）及附表二（上市
公司的成員詳情）的參考例子」的例子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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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年申報表的其他資料  

B8. 申報的經營業務性質資料並不一致  
[表格 NAR1 第一頁第 3 項]

在表格內申報的經營業務性質編碼及描述並不一致，而且沒有按照本處網站的

「業務性質的編碼及描述表」所列類別申報。

錯誤樣本：

業務性質的編碼及描述表 – 正確編碼及描述：

提示：  (i) 請提供經營業務性質的編碼及描述。  

(ii) 請按載於本處網站的「業務性質的編碼及描述表」所列業務性

質類別提供編碼及描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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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9. 續頁的頁數不正確   
 [表格 NAR1 第八頁]  

在表格 NAR1 的前一個版本中，如公司有超過一名董事，則其他董事的詳情應
在續頁 B 填報。例如，如公司有兩名董事，便應在續頁 B 申報第二名董事的詳
情。在此情況下，表格應附上一頁續頁 B，並在續頁 B 的頁數空格內填上「 1」。

然而，在表格 NAR1 的最新版本中，其他董事的詳情應在續頁 C 申報。本處注
意到，雖然公司往往在表格附上正確的續頁 C，但總在錯誤空格內填上續頁
頁數。

錯誤樣本：

此處申報有「1」頁續頁 B，但有關表格實際上是附上 1 頁續頁 C，而非續頁 B。

提示： 請確保在適當的空格填上有關表格附上的續頁頁數。 
 
 
 
 

 
         
上述提示只供一般參考，不應視作替代法律意見。公司註冊處會按每宗

個案的事實及情況作出考慮。 
 
如有疑問，提交人應徵詢法律意見，確保妥為遵守《公司條例》的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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